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題目一： 

甲以其所有之 A不動產供乙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，以擔保乙對丙基於金錢借貸契約持續

發生之債權。 

（一）於債權確定前，乙將部分基於上開金錢借貸契約已發生之債權讓與予丁。丁主張

依民法第 295 條第 1 項「讓與債權時該債權之擔保，隨同移轉於受讓人」，其在

受讓之債權額度內成為 A不動產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人。請附理由說明丁之主張是

否有理。【13分】 

（二）上開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原債權，如未約定確定之期日，請附理由說明，債

務人丙得否隨時請求確定 A所擔保之原債權？【12分】 

 

 

 

 

 

題目二： 

甲、乙、丙三人分別共有 A地、並各有三分之一應有部分。請附理由回答下列問題。 

（一）甲、乙、丙協議達成分割後雖未辦理分割登記，但彼此相安無事於協議分割範圍

內各自進行使用收益。事經 20年後，甲請求乙、丙依當初協議辦理分割登記時，

乙、丙得否拒絕甲之請求？【12分】 

（二）甲得否以其應有部分供丁設定抵押權？【13分】 

 

 

 

 

 

 

題目三： 

甲、乙分別共有 A地，且無分管契約存在，嗣甲未經乙同意，占用 A地二分之一面積土

地搭建車庫使用，乙幾經向甲抗議無效，乙乃向法院起訴請求甲拆除搭建之車庫返還 A地於

全體共有人，並應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，甲則抗辯其使用 A地範圍未逾其應有部分，

請說明甲之抗辯有無理由？【25分】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題目四： 

大一新生甲向房東乙承租學生套房，約定每月租金新台幣（以下同）五千元，租期四年，

每年三月一日、九月一日，分別繳清一學期六個月房租三萬元，房東乙為人豪爽不收押金，

又說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不必簽約。一年後，房東乙因急需現金，乃將房屋出售予丙，丙認為

甲的租金過低又無押金擔保，故擬將房屋收回，不願出租予甲，請問甲有何法律上權利可得

主張？【25分】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
